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固体废物焚烧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新钢公司在钢铁生产和检修过程产生一定的固体废弃物，随着近几年的共同努

力，大部分固废的到了价值最大化的有效消纳。但固废中的危险废物的处置始终是个

棘手的问题，各类危险废物集中堆存不仅占用了公司有限的土地资源，而且严重污染

环境；分散处置和回收又极易产生环保溯源追责问题，影响企业形象。因此，新余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固体废物焚烧项目，并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53号令）的有关规定，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规定，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7

日内，向公众公告建设项目相关信息。现将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固体废物焚烧项目；

建设地点：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27°46′

25.17″，东经 114°55′3.98″；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建设规模为钢铁行业危险废物焚烧窑 1条，焚烧处置新

钢公司内部产生的危险废物和固体废物，项目处理规模设计为危废处理量 30t/d，设计

处理能力为 10000吨/年。

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①准备阶段：研究有关文件，进行环境现状调查，筛选重点评价项目，

确定评价工作等级。②正式工作阶段：进一步进行工程分析和现状调查，并进行环境

影响预测和评价。③编制报告书阶段：汇总资料和数据，提出环保措施和建议，给出

结论，完成报告书编制。

主要工作内容：①工程分析：介绍工程概况、项目建设地点环境概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环境质量现状，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阶段在不同时期对环境的影响及其评

价，并提出环境保护建议和措施。②产业政策及规划的相符性分析：分析本项目是否

满足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要求，分析项目是否满足当地规划、环境规划要求等。③环

境质量现状：按照国家法规的要求，对工程建设地区的环境质量现状进行监测和评价。



④环境影响预测：对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因子进行预测，对预测结果进行评价。⑤公

众参与：采取环境信息公告、调查公众意见等公众参与方式，进行公众参与，在环评

中反应公众参与的反馈意见，并给出采纳或不采纳的结论。⑥提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环境影响书评价结论。

三、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公众对项目是否支持；

（2）公众对项目周边环境是否满意；

（3）公众认为项目经环保治理后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是否可以接受；

（4）公众认为应采取何种措施弥补环境影响；

（5）公众关注的其它事项。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任何单位或个人如对项目建设、环评工作内容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在公告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传真、电话、信函、来访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联系和反映，供项目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过程

中采纳落实，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决策参考。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江西省新余市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环部

联系人及电话：蒋永华 18679003669

六、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评价单位：江西赣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洪都北大道 865号 1号楼 4楼 401-408

联系人及电话：黄佳英 18679033611

公告发布单位：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时间：2023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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